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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

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昊化纤”）转发的《山东省汶上县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汶破字第 1-1号】和《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决定

书》【（2012）汶破字第1-1号】，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了龙昊化纤

的破产申请，并依法指定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为龙昊化纤管理人。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汶破字第 1-1号】主要内

容为：  

申请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 

本院查明，申请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是2003年12月26日由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在收购原汶上化纤厂资产后与山东海龙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山东海

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占地面积

384,430.92平方米，共有职工208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原有的机

制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连年亏损。截止至2012年2

月29日，该企业总资产为6,482,218.14元，负债总额为36,182,804.52元。 

本院认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申请破产的资

格，并且该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院对该企业破产具有管辖权，其提交材料

齐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

第一款、第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受理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二、指定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决定书》【（2012）汶破字第1-1号】主要内容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

规定，指定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